
香港政府華員會 
會員逝世慰問金申請表 

 

呈交申請表須知(在會員逝世3個月內) : 
(1) 逝世會員必須為已加入本會滿12個月會齡的合資格會員； 
(2) 申請人須為會員之直系親屬； 
(3) 請附下列證明文件： 
  逝世會員之有效會員證正本；  死亡證副本； 申請人身份證副本； 
  與逝世會員之關係證明副本；【結婚證明書副本】或【出世紙副本】。 

 註：請同時攜帶以上文件之正本以作核實 
 

甲部【由申請人以正楷填寫】 
(1) 會員姓名 (中文) (英文) 

 會員編號  身份證號碼  退休日期    年    月   日

 
服務部門 

(退休會員也請填寫 
前服務部門) 

 
職級 

(退休會員也請填寫

前任職級) 
 

 逝世日期 年    月    日 終年 歲 死亡證編號 

(2) 申請人姓名 (中文) (英文) 

 與會員關係  身份證號碼  

 住址  

 電話(辦公室)  住宅  手提/傳呼  傳真號碼  

(3)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年   月   日電郵
 
 

乙部【由會方填寫】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入 號 
(1) 會員入會日期  會費只交至       年 續會日期 年  月  日 會齡 年

 已核對 
有關文件正本 

會員證正本 □ 死亡證 □ 申請人身份證 □ 結婚證書/出世紙 □

 煤氣按金 有 □  沒有 □ 電費按金 有 □  沒有 □ 

 ※ 若有煤電按金，已通知有關機構取消按金擔保  職員簽署 日期      年    月    日

 審核職員姓名  簽署  日期 年    月    日

 會務幹事姓名  簽署  日期 年    月    日

(2) 會方批註 照准□ 不准□ 日期 年    月    日

 

備註 

 

  

  

 福利基金委員會主席/副主席/秘書姓名  簽署  

(3) 支票號碼  寄出/親領日期 年    月    日
 

Rev. 06/2008 

檔號 :  


